附件1

梅县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补助项目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申报书




申报类型：

申报单位（公章）：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全称
	

	基地面积
	

	主导品种
	

	主推技术
	

	申报单位
类型
	区级以上龙头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实施方案：
【填写说明】
 1．承担主体基本情况：单位成立时间、具备的遴选条件:现有生产规模和种类、经营土地稳定性情况、近三年示范带动情况、接受培训观摩情况、技术条件、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品牌建设等；
[bookmark: _GoBack]2．实施内容：包括主导品种与主推技术的示范推广、组织培训观摩等示范基地建设情况、辐射带动普通农户应用新技术；
3．经费使用安排；
4．具体工作措施
5.项目完成后预计达到效果（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申报
单位
	
本单位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没有重复申报政府财政补贴资金，无弄虚作假行为，不存在违法违纪和社会信用问题；若有违背，愿承担因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全额退回财政资金。



单位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
政府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
业农
村局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2

